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经信技改函〔2014〕426号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关于进一步落实重大技术装备进口 

税收政策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

促进局，各有关行业协会、企业： 

根据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的发展情况，近日

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

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

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4〕2号），对重大技术装备

进口税收政策有关规定和目录进行了调整。为做好重大技术装备

进口免税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此次国家有关部门主要对工作机制、免税目录、不免目

录等进行了调整，请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真学习贯彻，

并进一步落实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，全面告知相关领域企

业，扩大政策受惠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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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为促进我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，请各地进一步重视重大

技术装备进口免税工作，主动了解有关行业、企业发展需求，可

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调整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

产品目录及进口商品清单、不免目录的建议，及时通过我委向国

家有关部门反映。 

三、按照通知要求，今年将有两次申报时间，请按时提交申

报材料，逾期不予接收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、我委于 2014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接收 2014年新申请

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企业申请材料。为做好免税转

报工作，请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省有关企业于 3 月 25

日前将申报文件及材料送我委，我委对材料的完整性提出补充修

改意见后，企业于 3月 31日前将补充完善的材料送我委（一式

四份及光盘两份），并抄送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财政部驻广东

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各一份。 

2、我委于 2014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接收新申请享受

2015 年度及以后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企业申请材料。

请各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省有关企业于 11月 25日前将申

报文件及材料送我委，我委对材料的完整性提出补充修改意见

后，企业于 11月 31日前将补充完善的材料送我委（一式四份及

光盘两份），并抄送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财政部驻广东财政监

察专员办事处各一份。 

我委将按照《广东省申请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零部件及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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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免税转报办理办法》（粤经信技改函〔2013〕785号）办理。 

 

附件：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

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

口税收政策的通知（财关税〔2014〕2号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3月 19日 

 

（联系人：蓝艾青，电话：020-83135836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抄送：省内各直属海关、财政部驻广东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。 


